
第 4237號公告 學徒制度條例 (第 47章 )

現公布學徒事務專員行使《學徒制度條例》第 33(2)條所賦予的權力，委任以下人士為督察。

生效日期

崔向榮先生 2017年 7月 3日
蔡紹明先生 2018年 9月 1日
郭穎聰先生 2018年 9月 1日
盧偉明先生 2018年 9月 1日
李鉅爾先生 2018年 9月 17日
黃偉雄先生 2018年 10月 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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